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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12次研商會議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 年 9 月 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（視訊會議）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簿)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喬維萱 

伍、報告事項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

劃進度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為利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如期完成，110年度至

112年度案件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作業

時程辦理，並請相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下列

各點積極辦理： 

1. 有關 112年度案件尚未請領第 1 期款者，包含嘉

義縣義竹鄉、臺南市七股區、新竹市香山區、花

蓮縣新城鄉、屏東縣來義鄉、臺中市霧峰區、澎

湖縣西嶼鄉及白沙鄉、七美鄉及望安鄉、彰化縣

和美鎮、宜蘭縣五結鄉、高雄市大樹區、茂林區，

請儘速完成委辦案件契約簽訂，並依管考要點規

定辦理補助款請領事宜。 

2. 另請雲林縣政府就莿桐鄉案將面臨困難及需請

本署協助事項提供本署，俾利本署協助輔導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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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為利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如期完成，110 年度至

112年度案件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作業時程

持續辦理相關作業，除依管考要點規定按月至本署

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各年度案件辦理情形外，

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會後至雲端表單填寫下

列事項： 

1.110年度案件：預定辦理法定作業階段（包含公開

展覽、公聽會、縣/市級審議會及函報本部審議）

之日程。 

2.111 年度及 112 年度案件：預定完成規劃作業階

段（包含期初、期中及期末）之日程。 

（三）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作業相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，應一併通知本署及顧

問團，俾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，並適時提供協助。 

陸、討論事項一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 

結論： 

一、本次所提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，請作業單

位錄案納為後續修正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之參考。 

二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目前已獲補助之案件，於

研提法定計畫草案時，參考本次會議所提內容調整及

擬訂。 

柒、討論事項二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

整體規劃相關作業事宜 

結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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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依本次會議討論方向修正管考要點，俟報部核定

後函頒，後續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視需要依本

部指定期限內提出補助申請。 

二、針對前開申請補助事宜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

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，有辦理聚落規劃需求者，

再向本部申請聚落規劃之補助經費，如無需求者，則

無需提出申請；而法定書件製作及法定程序辦理費用

亦同；至聚落規劃之審議原則部分，本署將納入研議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成果輯 

結論：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盤點權管案件之亮點，

摘述內容（包含規劃技術、規劃方法、辦理程序和民

眾參與型式等），及提供圖片或照片輔助，並請依附

件格式（詳附件）於文到 2 週內函復本署，逾期視為

無案件提報，本署將納入成果輯，並作為後續獎勵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良實績

參考。 
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30分。 
 



4 

附錄 1、報告事項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

體規劃進度─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臺中市政府 

（一）新社區案：依會議議程 P.7，原預定 112 年 7 月 31

日完成期中階段，惟本案於 112年 8月 22日召開期

中審查會議，決議修正後通過，規劃單位業於 112年

9 月 12 日提送修正後期中報告，刻檢核修正內容。 

（二）大安區及外埔區案：本案 112年 7月 4日、112 年 7

月 7 日辦理現地會勘，規劃單位刻依委員及顧問團

意見修正期中報告(112 年 8 月 25 日同意變更計畫

主持人、112 年 9 月 20 日討論修正進度)，修正完

成後，儘速召開期中審查會議，期末報告依約預計

於期中報告備查後翌日起 120日內提送。 

（三）和平區案：依會議議程 P.10，原預定 112年 8月 31

日完成期初階段，惟本案廠商分別於 112 年 9 月 8

日、112年 9月 12日提送修正期初報告、修正後無

人機拍攝計畫，後續將儘速召開期初報告審查會議。 

◎澎湖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馬公市及湖西鄉案：已於 112 年 9 月 1 日通過期中

報告(審查後修正第三版)，後續期末報告應於 90日

內提出。目前因重要的重點成長聚落指認及農 2 可

容許作住宅使用的分派方式尚未定案，預計於 112

年 10月 16日先召開工作會議討論，後續將於 11 月

召開局處長會議及縣國審會，以確定本縣未來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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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。確定後將納入期末報告中請廠商積極趕辦。

另第二期請款文件已在陳核中，準備完備即函文請

款。 

（二）白沙鄉及西嶼鄉案、望安鄉及七美鄉案：於 112 年

7月 20日、8 月 18日及 9 月 7日共已辦理 3次公開

上網，皆因無廠商投標流標，刻正檢討契約跟調整

契約內容，預計調整後再續上網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（一）莿桐鄉案：本案 112 年 5 月 18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

議，決議為審查不通過，本案執行迄今辦理 19次工

作會議，預計 112 年 10 月 3 日再召開第 20 次工作

會議，執行團隊陸續修正 4 次期中報告書版本，本

府已檢視修正內容，另請求署內協助執行團隊研商

計畫執行所面臨的問題，預計 112年 10月會和署內

一同協助檢視與解決團隊的問題，俾讓本案繼續執

行。 

（二）麥寮鄉案及大埤鄉案：兩案業於 112年 9 月 22日召

開期末審查會議，決議為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，

預計 112 年 10 月初函發會議紀錄，並於 112 年 11

月繳交修正後成果報告，預定 112年 12月底前完成

結案程序。 

（三）四湖鄉案：本案業於 112 年 6月 27日召開期末審查

會議，決議為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，目前已修正

成果報告完畢，俟申請出版序號 ISBN及 GPN後，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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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總結成果及辦理驗收程序，預定 112年 10月底前

完成結案程序。 

◎高雄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111年度本市辦理之永安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，已

訂於 112年 9 月 27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，後續

除請廠商依照審查會議意見調整修正規劃內容外，

並持續以召開工作會議等方式推動本案執行。 

（二）112年度本市辦理之大樹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，已

於 112年 8月 7 日辦理招標公告、112年 8月 17 日

召開開標暨資格審查會議、112 年 9 月 6 日召開採

購評選委員會，並於 112年 9 月 20日與廠商議價簽

約，後續將儘速辦理第 1 期補助款請款事宜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竹山鎮案：已於 112年 9月 26日完成簽約，後續將

儘速辦理第 1期補助款請款事宜。 

◎新北市政府 

瑞芳區案：屬 111年度案件，目前符合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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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 

議題一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（按發言順

序） 

◎新北市政府 

（一）請教「鄉村地區計畫」之位階，是否類似都市計畫之

細部計畫性質？ 

（二）建請中央研提「鄉村地區計畫」指導性規劃原則（如

現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、非都市土地開發

審議作業規範總編及專編等內容），俾供地方政府

後續規劃依循。 

（三）有關鄉村地區公共設施經費來源，可否由國土永續

發展基金、農村再生基金或協調相關部會資源挹注

地方政府，仍請再酌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（一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部分，過去專家學者建議跳脫以

往都市計畫規劃思維，強調真實的需求與核實的規

劃，非僅依人口數推估結果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，

考量聚落規劃所提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較細緻，是否

衍生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，建請釐清。 

（二）另本次所提聚落規劃係為改善既有聚落環境，提供

基本公共設施，以完善公共服務水準，針對涉及農 4

或城 2-1 擴大部分，於完成聚落規劃後，是否無需

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？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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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位階部分，係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同一層級，惟法源依據有所不同，鄉村地

區整體規劃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擬定鄉村

地區計畫，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係依同法第

15條第 3項變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，並依

同法第 22條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、以及同法

第 23條第 4 項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。 

（二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部

分，於概念上類似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

關係，惟細部計畫包含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同時公告實施，與國土計畫法之法定計畫書、

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分開公告實施

有所差異，且鄉村地區計畫屬空間計畫引導性質，

而非直接指導實質發展區位，實質管制事項仍須回

歸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進

行管制。 

（三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審議原則部分，本署將持續研議

相關內容，後續將召開研商會議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討論。 

（四）有關鄉村地區公共設施經費來源部分，國土永續發

展基金以補助規劃經費為主，用地取得及興闢設施

等經費，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（五）有關鄉村地區計畫涉及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，本署

原擬比照都市計畫法訂定小規模變更回饋規定，惟

因開發義務負擔回饋涉及人民權益，應於母法（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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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計畫法）訂定且無授權地方另訂自治法規，爰涉

及回饋義務負擔機制部分，係採另訂土地使用管制

規定提出指導，透過應經申請同意留設公共設施區

位，例如緩衝綠帶或綠地等，故應無衍生公共設施

保留地問題。 

（六）另當地若已具有明確公共設施需求，且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已有明確政策方向，包含實施計畫與經費來

源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透過土地使用計畫指認適

宜區位；反之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尚無相關實施計

畫或經費者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部門協商平台，

得協助指認適宜區位，俟完成實施計畫及編列經費

後，再依土地使用計畫預先指認之公共設施區位進

行興闢。 

（七）有關農 4 或城 2-1 擴大開發方式部分，面積達一定

規模以上者，農 4 擴大應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；

城 2-1擴大則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為城 2-3，

並採使用許可方式辦理；另未達一定規模以上者，

包含農 4 或城 2-1 之邊界納入零星夾雜非可建築用

地、原民農 4 採方案一、方案二及方案三劃設，非

可建築用地達 1 公頃以上等，應辦理聚落規劃，以

土地使用計畫進行指導，而非使非可建築用地直接

賦予農 4 或城 2-1之相同發展權。 

議題二：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相關作業事宜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新北市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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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其「聚落規劃」自規劃啟動至內政部國審會審竣僅 1

年時間，請再考量期程安排之合理性。 

（二）請協助說明「聚落」之操作型定義及認定標準，俾納

入刻辦理鄉規案規劃研議辦理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（一）本次提案是否仍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指認之

優先規劃地區，優先補助？還是這次採競爭型之方

式進行評分然後補助？ 

（二）第 1階段（500萬元+200萬元）跟第 2階段（150萬

元），可否一次請領？補助款是否含配合款？ 

◎黃副教授書偉（清華大學） 

請問已有部分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完成期末審查，

是否還需要補充聚落規劃才能送審？ 

◎澎湖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聚落規劃後續申請補助的部分，與既有執行到

期末階段的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是否有所關聯性？

後續該如何申請執行？ 

（二）現階段 112 年度補助案的鄉規尚在擬訂契約，要如

何配合？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 110 至 112 年度已核定案件，因本部補助經費

為規劃作業費用，倘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與廠商之

契約除規劃作業費用外，包含法定程序辦理費用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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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兩造雙方已簽訂合約，不得再申請法定程序補助

費用，然可視需要申請聚落規劃之規劃作業費用。 

（三）有關聚落規劃作業時程部分，本次所提法定作業辦

理時程並未含審議期間之補正作業，時程上保有一

定彈性，惟仍應以不得超過 2年為原則。 

（三）有關聚落規劃操作型定義及認定標準部分，本署將

另案召開研商會議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說明。 

（四）有關補助經費是否以優先規劃地區優先補助部分，

考量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編列經費有限，係以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指認之優先規劃地區優先補助，並

依經費餘裕再補助其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。 

（五）另有關第 1、2階段之補助款得否一次請領及是否含

配合款部分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有申請聚落規劃

補助者，得視需要一次請領補助款；另本次核定之

補助款並無包含配合款。 

（六）有關規劃作業階段已完成期末階段審查，是否仍需

補充辦理聚落規劃，再辦理法定作業程序審議部分，

倘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

劃作業後，仍需針對聚落空間辦理細部規劃，為實

質改善鄉村生活環境與提供必要公共設施，建議應

完成聚落規劃，再行辦理法定程序。 

（七）有關聚落規劃申請補助經費與現行規劃作業關聯性

部分，現行規劃作業係針對各該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進

行整體規劃，倘聚落有必要做更細緻之土地配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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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留設等規劃，應依本次所提補助作業申請

聚落規劃之補助經費。 

（八）另 112年度案件應依本次所提已核定補助案件（110

～112年）作業程序辦理，倘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評估需進行聚落規劃者，得針對第 1 階段之聚落

規劃及第 2 階段之法定程序等項目同步申請補助經

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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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亮點 

說明： 

一、文稿 

（一）針對案件規劃內容，就規劃技術、規劃方法、辦理程

序或民眾參與型式等亮點進行說明，並提出相關規劃

成果及效益。 

（二）每一亮點 300~500字。 

二、照片或圖片 

（一）至少 3張（請提供編號）。 

（二）檔案大小至少 1,000KB（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 JPEG

檔）。 

（三）檔名為「照片 1 ：說明文字」、「照片 2 ：說明文字」。 

（四）照片或圖片提供說明文字 15 字以內，並以表格方式

附於文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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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： 
 

○○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─規劃技術/規劃方法/

辦理程序/民眾參與型式(依案件亮點性質填入、標楷

體、粗體、字數 18級) 

 

亮點內容及效益(標楷體、字數 12級、每段第 1行空 2個中文字)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照片或圖片 1，以綠色字體標示)○

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照片或圖片 2，以綠色字體標示)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(照片或圖片 3，以綠色字體標示)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 

 

 

照片或圖片序號 說明文字 備註 

1. ○○○  

2.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

3. ○○○○○○  

(標楷體、字數 12級) 

 

 

 

 









顯示名稱 加入時間 離開時間 出席時間

Makaie Yea 2023-09-26 14:12:59 2023-09-26 14:15:55 3 分鐘

南投縣政府-峻超工程 2023-09-26 14:14:35 2023-09-26 14:15:41 2 分鐘

南投縣政府地政處 黃意茹 2023-09-26 14:33:27 2023-09-26 15:40:15 67 分鐘

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蔡盈嵩 2023-09-26 14:15:43 2023-09-26 15:54:40 99 分鐘

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-技士-林沂樺 2023-09-26 14:19:56 2023-09-26 15:40:14 81 分鐘

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-蔡原睿 2023-09-26 14:29:49 2023-09-26 15:42:05 73 分鐘

嘉義縣水上鄉公所-陳昱安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18 88 分鐘

城鄉分署 張正 2023-09-26 14:21:55 2023-09-26 15:54:40 93 分鐘

城鄉發展分署-城鄉規劃課 2023-09-26 14:35:52 2023-09-26 14:35:59 1 分鐘

城鄉發展分署-城鄉規劃課 2023-09-26 14:36:49 2023-09-26 15:17:13 41 分鐘

宜蘭縣建設處_張雅茹 2023-09-26 14:28:23 2023-09-26 15:40:09 72 分鐘

宜蘭縣政府國土科-陳淑惠 2023-09-26 15:06:37 2023-09-26 15:40:11 34 分鐘

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2023-09-26 14:54:11 2023-09-26 15:48:27 55 分鐘

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胡惠晴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07 88 分鐘

宜蘭縣政府建設處-高小姐 2023-09-26 14:22:36 2023-09-26 15:40:12 78 分鐘

屏府原民處/葉子喬 2023-09-26 14:50:27 2023-09-26 15:40:48 51 分鐘

屏東縣府原民處葉子喬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4:15:02 3 分鐘

屏東縣府原民處葉子喬 2023-09-26 14:15:45 2023-09-26 14:50:52 36 分鐘

屏東縣政府地政處科員曾士青 2023-09-26 14:16:19 2023-09-26 15:45:46 90 分鐘

峻超工程 2023-09-26 14:16:00 2023-09-26 15:40:09 85 分鐘

峻超工程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4:14:13 2 分鐘

崑山科技大學 2023-09-26 14:14:41 2023-09-26 15:42:14 88 分鐘

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2023-09-26 14:38:50 2023-09-26 15:03:35 25 分鐘

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-陳俊傑 2023-09-26 14:31:32 2023-09-26 15:41:11 70 分鐘

新竹市政府-潘思錡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06 88 分鐘

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徐侑暄 2023-09-26 14:32:26 2023-09-26 15:40:27 69 分鐘

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-江昌宇 2023-09-26 14:26:24 2023-09-26 15:37:01 71 分鐘

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3-09-26 14:22:32 2023-09-26 15:40:59 79 分鐘

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- 2023-09-26 14:13:36 2023-09-26 14:23:51 11 分鐘

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-陳宇志 2023-09-26 14:24:51 2023-09-26 14:25:07 1 分鐘

清華大學 黃書偉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06 88 分鐘

澎湖縣政府/建設處/城鄉發展科/技士/劉艾妮 2023-09-26 14:14:47 2023-09-26 15:40:10 86 分鐘

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2023-09-26 14:13:15 2023-09-26 15:41:38 89 分鐘

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2:03 90 分鐘

睿誼工程-何侑軒 2023-09-26 14:25:07 2023-09-26 15:42:56 78 分鐘

立埕規劃開發 2023-09-26 14:35:42 2023-09-26 15:40:20 65 分鐘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-綜合企劃科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4:15:33 3 分鐘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-陳孟暄 2023-09-26 14:16:06 2023-09-26 15:40:06 84 分鐘

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-黃怡斐 2023-09-26 14:15:08 2023-09-26 15:40:23 86 分鐘

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_洪宜安 2023-09-26 14:37:42 2023-09-26 15:40:13 63 分鐘

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蘇奕端 2023-09-26 14:15:48 2023-09-26 14:28:18 13 分鐘

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蘇奕端 2023-09-26 14:29:47 2023-09-26 15:40:08 71 分鐘

臺東縣政府-惇陽工程林佳靜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28 88 分鐘

臺東縣政府建設處-陳嘉鴻 2023-09-26 14:20:28 2023-09-26 15:40:09 80 分鐘

花蓮縣政府-羅秀珍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10 88 分鐘

花蓮縣政府委辦廠商-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3:23 91 分鐘

苗栗縣政府-蔡欣儒 2023-09-26 14:40:05 2023-09-26 15:40:11 61 分鐘

衍古開發-陳冠伶 2023-09-26 14:32:51 2023-09-26 15:40:11 68 分鐘



逢甲大學 2023-09-26 14:50:59 2023-09-26 15:40:25 50 分鐘

逢甲大學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15 88 分鐘

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21 88 分鐘

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2023-09-26 14:37:46 2023-09-26 15:43:13 66 分鐘

高市府都發局-陳映融 2023-09-26 14:13:02 2023-09-26 15:41:40 89 分鐘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023-09-26 14:12:47 2023-09-26 15:40:46 88 分鐘


